靖水字〔2022〕265号
关于同意靖宇县赤松镇马架子村村民委员会

取水许可证申请的水行政许可决定书

靖宇县赤松镇马架子村村民委员会：

你村《靖宇县赤松镇马架子村村民委员会取水许可申请书》及有关材料收悉，依据《吉林省水利厅关于做好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整改提升工作的通知》(吉水资函〔2021〕39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整改提升工作的通知》(水办资管〔2021〕189号)，经审核，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吉林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靖宇县水利局于2022年11月30日组织对你村取水工程及计量设施进行了现场验收。

    经现场核查，靖宇县水利局同意该项目取水工程通过验收，根据《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准予发放你单位取水许可证。

项目取水水源为地下水，取水口地理坐标见下表，取水为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取水方式为泵提(引泉)，年取水量为0.67万m³，取水保证率为95%，日均取水量为18.4m3/d。取水许可证有效期为2022年12月14日到2027年12月13日，请你村派人领取取水许可证。

	马架子村机井
	E126°54′55″；N42°32′03″

	
	

	
	


联系人：王华振              电话：13894078078

附件：《取水许可证登记表》
靖宇县水利局

                                   2022年12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靖宇县水利局办公室                         2022年12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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